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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 

 回顾安理会主席2015年2月18日(S/PRST/2015/6)、2015年6月26日(S/PRST/ 

2015/13)和 2015 年 10 月 28 日(S/PRST/2015/18)的声明， 

 深为关切布隆迪目前日益不安全，暴力继续升级，政治僵局一直得不到化解，

布隆迪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缺少对话， 

 强调布隆迪目前的局势可能会严重损害通过《阿鲁沙协议》取得的重大进展，

对布隆迪和它所在的整个区域产生严重后果， 

 强调布隆迪政府负有在视情尊重法治、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保障

本国境内安全和保护民众的首要责任， 

 重申对布隆迪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坚定承诺， 

 强烈谴责不断增加的侵犯践踏人权事件，其中包括法外处决、酷刑和其他残

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任意逮捕、非法羁押、骚扰和恐吓捍卫人权者和记

者，并谴责安全部队和民兵及其他非法武装团体在布隆迪的所有侵犯践踏人权行

为， 

 特别指出安理会深为关切有罪不罚盛行，每天发生谋杀，表达自由、包括媒

体成员的表达自由受到限制，人道主义局势继续恶化，致使 200 000 多名布隆迪

公民在邻近国家避难，赞扬收容国的努力， 

 强烈谴责在布隆迪境内外一切煽动暴力侵害或仇视布隆迪社会不同群体的

言论， 

 敦促布隆迪政府视情将所有要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或侵犯践踏人权行为

负责的人绳之以法和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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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挥作用和做出努力，以评估和报告布隆迪境内的人

权状况， 

 回顾，布隆迪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有义务追究该法院管

辖权内的相关罪行的责任，强调国际刑事法院是对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补充， 

 强调 2000 年 8 月 28 日的《阿鲁沙和平与和解协议》帮助布隆迪保持了十年

和平，信守该协议的文字和精神最为重要， 

 重申安理会坚信，在尊重《宪法》和《阿鲁沙协定》的基础上进行真正的包

容各方的对话，是布隆迪利益攸关方协商一致寻找办法以消除国家面临的危机、

维护和平、巩固民主和法治的最佳途径， 

 强调，迫切需要与布隆迪政府和布隆迪国内外的所有奉行和平的相关利益攸

关方携手进行布隆迪人之间的对话，以便找到一个协商一致和国家享有自主权的

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注意到已成立了布隆迪人之间对话全国委员会， 

 呼吁加强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在获得非洲联盟认可的情况下代表东

非共同体做出的调解努力，欢迎调解人的代表最近前往布琼布拉同布隆迪政府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协商，着重指出需要加快对话的筹备工作，包括在调解人的

领导下和相关国际协助方的参与下，进行对话前协商，以便布隆迪人之间对话有

充分的准备并取得成功， 

 敦促布隆迪政府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与调解人全面合作， 

 欢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布隆迪组合，继续参与，

鼓励布隆迪政府继续同建设和平委员会合作，  

 欢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2015 年 10 月 17 日的声明和同时通过的下

一步拟议步骤，期待全面加以落实， 

 欢迎部署非洲联盟人权观察员和军事专家，敦促布隆迪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

方同他们全面合作，协助他们执行任务， 

 注意到非洲联盟决定对所有有延续暴力和阻碍寻求解决言行的人实行定向

制裁，包括禁止旅行和冻结资产， 

 1. 促请布隆迪政府和所有各方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要求布隆迪境内所有

各方不采取任何威胁布隆迪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2. 促请布隆迪政府根据布隆迪的国际义务，尊重、保护和保障所有人的人

权和基本自由，推行法治，以透明的方式追究暴力行为的责任，在高级专员办事

处执行任务过程中与其全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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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敦促布隆迪政府与东非共同体主导和非盟认可的调解团合作，以便立即

开展一个布隆迪国内外所有奉行和平的相关利益攸关方都参加的真正的包容性

布隆迪人之间对话，以便找到一个协商一致和国家享有自主权的解决当前危机的

方案； 

 4. 表示全力支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在获得非洲联盟认可的情况

下代表东非共同体做出的调解努力，强调该区域必须同相关国际协助方密切协调；  

 5. 欢迎秘书长决定就预防冲突、包括在布隆迪预防冲突任命一名特别顾问，

与布隆迪政府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以及次区域、区域和其他国际伙伴合作，支

持包容各方的布隆迪人之间对话以及和平解决冲突，支持布隆迪的创建和维持和

平的努力； 

 6. 表示打算考虑另外对所有有延续暴力和阻碍寻求和平解决言行的人采

取措施； 

 7. 强调秘书长必须密切关注布隆迪局势，请他在布隆迪部署一个小组，协

调并与布隆迪政府、非洲联盟和其他伙伴合作，评估局势和提出处理政治和安全

问题的方案； 

 8. 请秘书长在 15 天内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最新情况，包括提出联合国今后

在布隆迪派驻人员的方案，并定期通报布隆迪局势，特别是安全情况、侵犯践踏

人权行为和煽动暴力侵害或仇视布隆迪社会不同群体的行为； 

 9. 申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必须进行应急规划，让国际社会拥有应对局势的

进一步恶化的能力； 

 10.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